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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� 儒家规范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爱有等差 � 内外有别 � 血缘亲情具有优先性 � 亲疏 !贤愚不能等同 ∀孔子梳理了三 

代以来的家庭伦理规范 � 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/ 五伦0理论 ∀他们所建构伦理规范体现出以仁为本源 � 以礼�伦理 

规范�为表征 � 据仁以成礼 � 非设礼以限仁的宗旨 ∀但是 � 宋明时期的一些儒家思想家背离了这一宗旨 � 使某些规范 

伦理失去仁爱的内核 ∀儒家规范伦理建立在人性本体或天理本体的基础之上 � 具有特异性伦理规范优先于普适性 

伦理规范 !现实性与超越性寓于一体 !逻辑起点�道义论�与运行机制�目的论�悖反等特性 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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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根据美国伦理学家阿拉斯代尔 # 麦金太尔提出 

的/ 美德伦理0 �ℑ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 √⊃   ∏ ⊕�与/ 规范伦理0 

�ℑ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⊂ℑ⋅�两个概念 � 有些学者认为儒家伦 

理应该属于以/ 仁0为核心的德性伦理 ∀我认为儒家 

伦理是美德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统一体 ∀传统儒家规 

范伦理主要可以分为家庭规范伦理和政治规范伦 

理 � 其中家庭规范伦理能典型地反映儒家规范伦理 

的特性 ∀ 

儒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等级分野是天经地义的 ∀ 

就家族范围来说 �人们之间天然地存在着辈分 !年 

龄 !性别 !血缘关系的远近差异 � 由此而有长幼 !亲疏 

的等级分野 ∀ 因此 �子事父 !弟从兄是自然的本末 ! 

先后的伦次 ∀ 由此为顺 �反此为逆 �顺就是自然之 

则 � 逆就是反自然之道 ∀就全社会的范围来说 � 人们 

之间天然地存在着智愚 !贤与不肖之分 � 由此而有贵 

贱上下的等级分野 �它决定着人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

和行为 ∀在儒家的观念中 �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同他 

的才智与德行是一致的 !成正比例的 � 有才有德者理 

应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�并享有较高的物质待遇 ∀ 

在儒家看来 � 只有有差异 !等级鲜明的社会才是公平 

合理的 ∀贵贱上下 !长幼亲疏各有分寸而不紊乱 � 是 

理想的社会秩序 ∀礼�伦理规范�正是维护这种等级 

秩序的手段 ∀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 �儒家伦理的核 

心理念是爱有等差 � 内外有别 � 血缘亲情具有优先性 

和至上性 � 亲疏 !贵贱不能等同 ∀基于这种观念 �儒 

家反对墨家那种无等差的/ 兼爱0 �认为这样会导致 

无君无父 ∀ 由此 �以 / 仁0 为核心的德性伦理和以 

/ 礼0为核心的规范伦理之间存在着协调的一面 !也 

存在着矛盾的一面 ∀从表面上看 � 君臣 !父子 !夫妻 ! 

兄弟之间似乎是温情默默 �但是 � 就其实质而言�尤 

其在宋代以后� � 儒家理想道德秩序的实现是以牺牲 

个人的个性 !自由 !平等 !尊严 !幸福为代价的 ∀本文 

拟以家庭伦理规范为例 �探讨儒家规范伦理的建构 

理念 !历程 !合理性 !本体论基础以及特点等一些基 

本的问题 ∀ 

一 ! 儒家家庭规范伦理的 

建构及其合理性 

通观中国伦理思想史 �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家庭 

伦理规范体系的形成 � 是一个长期的社会文化演进 

过程 ∀它的某些内容可能很早就已经产生 �但开始 

只是作为古老民俗习惯的一部分 �为共同生活的血 

缘亲族成员所持守 ∀ 随着文化发展和社会整合 �其 

中具有较为普遍适用性的部分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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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循的准则 �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以礼和法 

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∀ 

家庭伦理主要包括夫妻伦理 !父子伦理 !兄弟伦 

理等三个方面 ∀ 夫妻伦理是家庭伦理的基础 �处于 

首位 ∀ 5周易 # 序卦6已明确地指出了恒久的夫妇 

�婚姻�关系是父子 !兄弟 !婆媳 !妯娌关系形成的基 

础 � 其他关系因夫妇关系而产生 ∀ 夫妇关系是从婚 

礼开始的 � 因此周代很重视婚姻之礼 � 对婚礼有相当 

详细而具体的规定 ∀ 婚姻的缔结应当遵循/ 父母之 

命 � 媒妁之言0 ∀ 周代婚礼规定的基本精神是/ 敬慎 

重正0 �使婚礼成为良好夫妻关系的开端 �以利于夫 

妻相亲 � 家道兴旺 ∀ 

孔子在总结了西周的夫妻�婚姻�伦理规范的基 

础上创立了/ 夫妇别0的理论�5礼记 # 哀公问6� ∀子 

思在5礼记 # 郊特牲6等有关著作中初步提出夫主妇 

从 � 三从四德 �夫妻互敬等思想 �且将夫妇伦理上升 

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 � 夫主妇从与天地 !阴阳关系相 

比附起来 ∀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 � 提出五伦理论 � 以 

促进新的人伦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∀ 孟子的/ 夫妇有 

别0论与孔子的/ 夫妇别0虽只有一字之差 � 但孟子谈 

的则是处理夫妇关系的伦理原则 �强调夫妻之间应 

有的分工 !界限 � 且将/ 夫妇有别0与其他四伦论放在 

一起 �大大提高了它的理论价值 �几乎将孔子的/ 夫 

妇别0理论完全淹没了 ∀ 

到西汉董仲舒时 � 出于社会稳定与政治的需要 � 

提出了/ 三纲0说 � 将夫妇关系由对应的双向关系 � 改 

变为单向的男主女从关系 ∀他说 � / 君为阳 � 臣为阴 � 

父为阳 � 子为阴 �夫为阳 �妻为阴 ∀ 0 �5春秋繁露 # 基 

义6�/ 阴者阳之助也 � 阳者岁之主也 ∀ 0�5春秋繁露 # 

天辨在人6�宋明理学家程颐把男尊女卑 �三从四德 

的伦理规范 �进一步发展为/ 饿死事小 �失节事大0 

�5二程遗书6卷二十二下�的丧失人性的道德规范 ∀ 

它使许多的妇女为了保持/ 贞0 !/ 节0的操守 � 而断送 

了自己的青春 !自由和幸福 � 这一伦理规范也成为以 

礼杀人的软刀子 ∀ 儒家夫妻伦理规范发展至此 �已 

经完全丧失了仁的内核 �沦丧为无灵魂的外在表现 

形式 � 成为束缚 !钳制人性的工具 ∀ 

儒家也提倡夫妻互敬互爱 �有情有义 �患难与 

共 � 白头偕老 ∀ 如 �孔子说 � / 是故君子兴敬为亲 �舍 

敬是遗亲也 ∀ 弗爱不亲 �弗敬不正0 �5礼记 # 哀公 

问6� � 东汉5白虎通 # 德论6中有这样的记载 � / 妻者 

齐也 �与夫同体0 �南宋朱熹对夫妻伦理提出和为贵 

的大原则 ∀古人常说夫妻应 / 相敬如宾0 !/ 夫妇有 

义0 � 但儒家的/ 夫妇有义0并不意味着完全平等 �妻 

从夫的关系不能改变 ∀ 

从学理上看 � 夫妇伦理是家庭伦理的基础 � 在家 

庭伦理中处于首位 �但是 �在实际生活中 �父子伦理 

关系居于核心地位 �父慈子孝是儒家父子之道的根 

本要求 ∀孝道是理解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关键和核 

心 ∀ 

/ 孝0观念的产生 �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∀ 殷人 

遇事必向祖先占卜求教 � 对祖先厚葬及虔诚的祭祀 � 

表现出对祖先崇敬 !孝敬的思想 ∀ 把/ 孝0作为伦理 

道德的核心规范 � 始于周人 ∀周人重视人的力量 �关 

注对在世人的奉养 � 把/ 善事父母0充实为孝的内容 ∀ 

孔子丰富和发展了慈孝的观念 ∀孔子认为父子 

关系是双向的 �作为父母也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 ∀ 

这种责任首先是养育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未成年子 

女 � 所谓 � / 子生三年 �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∀ 0�5论语 # 

阳货6�其次是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�不溺爱 �不偏 

宠 � 所谓/ 孝慈则忠0 �5论语 # 为政6� ∀ 孔子孝道规 

范可以概括为善事父母的基本规范以及立身 !事君 ! 

处世的泛化规范 ∀ 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� 

≠ 养亲敬亲 ∀ 孔子强调赡养父母应该周到 �态度必 

须恭敬 ∀ ≡ 善继善述 ∀ 孔子非常赞赏孟庄子的孝 � 

认为子女要讲孝道 �就必须继承前人的遗志 ∀ ≈ 光 

宗耀祖 ∀ 孔子要求子女要扩展祖宗的基业 ∀ …谏 

亲 ∀孔子认为孝并不是无条件的对父母亲百依百 

顺 !惟命是从 �而是/ 无违0封建社会礼节 ∀  慎终 ∀ 

在孔子看来 �认真办理父母的丧事 �追怀 !祭祀历代 

先祖 � 老百姓的品德就会忠实厚重 ∀ 移孝作忠 ∀ 

即所谓/ 君子之事亲孝 � 故忠可移于君0 � �5孝经 # 广 

扬名章6� / 君使臣以礼 �臣事君以忠 ∀ 0 �5论语 # 八 

佾6�忠君与尽孝在此合二为一了 ∀孔子在孝道伦理 

规范上的独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� 一是孔子把/ 敬 

养0作为孝的基本内涵 �强调 / 孝0 的内在自觉性 � 

/ 孝0是/ 仁0的表征和体现 �这样就把规范伦理与德 

性伦理统一起来了 � 拓宽了/ 孝0的内涵 � 二是把/ 孝0 

从家庭推延至社会 � 从个人推延至君主 � 赋予/ 孝0的 

以社会政治功能 ∀ 

孟子在继承孔子的这些思想的同时 � 充实 !发展 

了孝道伦理规范的具体内涵 ∀他对当时认可的各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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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孝行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�且强调/ 无后0是各种 

不孝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 �提出了/ 恒产0与/ 恒心0 

的内在联系 � 要求统治者为民置民 � 使人们有条件遵 

守/ 孝悌0的伦理规范 ∀ 

在农业社会 �年长者的生产经验和生活阅历对 

年轻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�加上当时的社会保 

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∀ 因此 �孔孟的家庭孝悌伦 

理规范对稳定社会 �保障人类自身的繁衍和生息有 

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∀ 

到西汉时期 � 董仲舒片面强调父亲的权利 � 父慈 

子孝的双向对应关系转变为/ 父为子纲0的统御 !服 

从关系 ∀至宋朝时 �个别儒生竟然将这种统御服从 

关系绝对化为/ 父要子亡 �子不得不亡0 ∀ 元朝郭居 

敬的5二十四孝6里竟编造出/ 郭巨埋儿0等荒唐 !离 

奇的愚孝事例 �以扭曲人性的方式来实现孝 ∀ 孝道 

伦理规范发展至此 � 已经完全丧失了/ 仁0的内涵 � 仅 

仅剩下一些压抑 !违反人性的伦理规范 �沦为统治者 

装饰自己 � 约束他人的工具 � 也违背了孔孟以仁为本 

源 � 以礼�伦理规范�表征 �据仁以成礼 �非设礼以限 

仁而建构儒家伦理规范的主旨 ≈� ∀ 

除了夫妇 !父子伦理关系外 � 儒家思想家也非常 

关注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 ∀处理兄弟伦理规范的根 

本原则是/ 兄良 !弟悌0 ∀ / 悌道0或兄弟伦理规范同 

样适用于姊妹 !堂兄弟姊妹 !姑嫂 !堂姑嫂 !表姑嫂 ! 

叔嫂 !伯伯与弟妇和妯娌等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∀ 

在先秦文献记载中 �舜帝时代已经产生/ 悌0伦 

理 � 舜帝本人即以孝悌闻名 ∀ 5礼记 # 礼运6中有/ 兄 

良 � 弟悌0的记载 ∀ 孔子说 �/ 孝弟也者 �其为仁之本 

与 � 0 �5论语 # 学而6�又说 � / 朋友切切 � 兄弟怡 

怡 ∀ 0�5论语 # 子路6�孟子非常赞赏舜对其弟弟的关 

怀和爱护 � 认为舜是一位好兄长 ∀ 他在肯定兄长爱 

护弟弟的同时 �也强调弟弟该敬顺兄长 ∀ 他说弟弟 

应该/ 怀仁义以事其兄0 ∀ �5孟子 # 告子下6� 

儒家家庭伦理规范比较详细 � 比较完备 � 它是人 

类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 ∀但以现代伦理理念来 

评判传统儒家家庭伦理规范 �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损 

于人的独立 !自由 !平等人格的形成 ∀ 首先是有损于 

人的独立人格的形成 ∀ 在传统儒家伦理中 �个人不 

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�而只是整个家族的一个组成部 

分 ∀个人只是整体的一小部分 � 离开了整体 � 个人就 

会一事无成 � 甚至生命本身都会失去意义 � 个人不能 

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� 并不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!尊严 

和地位 � 其存在的目的是维护家族整体的利益 ∀ 正 

如唐凯麟 !曹刚二位教授所说 �/ 整个社会就是在血 

缘家庭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关系 

网络 � 每个个体都是这一关系网络上的一个个纽结 ∀ 

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 

值 � 个体的一切包括他的一切行为只有与他所处的 

关系相一致 � 并能够还原为关系或整体的价值时 �才 

具有真正的价值 ∀ 0 ≈������ 其次是有损于人的自由人 

格的形成 ∀儒家家庭伦理规范重视的是人伦秩序 � 

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 �个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 

压缩 !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 � 传统儒家家庭伦理匮乏 

消极自由 �不利于人的自由个性以及身心的全面的 

发展 ∀再次是有损于人的平等人格的形成 ∀ 依据儒 

家爱有等差的主张 !血缘亲情具有优先性的原则 �人 

们奉行/ 亲疏有别0 !/ 爱有等差0的双重道德标准 �使 

各种特殊性伦理置凌驾于普遍性的伦理规范之上 � 

这使平等的实施成为一句空话 ∀ 因此 �传统家庭伦 

理规范的普适性大打折扣 ∀因为现代大工业社会的 

生产方式要求我们在道德生活中首先把人当作普遍 

性地具有独立 !平等的权利的主体来对待 � 要求将人 

与人之间普遍性的伦理关系及其道德准则作为从事 

一切特殊道德活动的原则和基础 �使各种特殊性伦 

理置于普遍性准则的规范制约之下 �要求各种最基 

本的道德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平等的涵盖性 � 

以人的独立 !自由 !平等为价值目标 ≈� ∀ 所以 �我们 

在建构现代家庭伦理规范时 �必须抛弃其封建性的 

糟粕 � 赋予父子 !夫妇 !兄弟伦理规范以独立 !自由 ! 

平等的内涵 �也就是说要从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中逻 

辑性地推演出特殊性的道德规范 �这样才能使传统 

家庭伦理规范重新焕发出生机 ∀儒家政治伦理规范 

也具有家庭伦理规范相似的特性 ∀ 

二 ! 儒家规范伦理的本体论基础及 

其合理性 

如果说儒家伦理的本体论在孔孟时还是不完 

备 !不明显 � 那么 � 发展到程朱理学 !陆王心学时则已 

经相当完善 !精致 � 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儒家伦理的说 

服力 !约束力 ∀ 我认为儒家家庭伦理规范是以人性 

本体或天道本体作为理论基础 !出发点和逻辑进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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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线的 � 即建立在人性本体 !天道本体理论基础之上 

的 ∀ 

� �人性本体 ∀ 在5诗经 # 大雅6 中有 / 天生蒸 

民 � 有物有则 � 民之秉彝 � 好是懿德0的记载 ∀孔子赞 

成人性是善良的 ∀ 正是基于人性善良这样一种思 

想 � 孔子认为孝顺父母完全是出自人的内心情感 � 是 

自然而然 !不证自明的 �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∀ 他 

说 � / 子生三年 �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∀ 夫三年之丧 � 天 

下之通丧也 ∀ 予也 �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� 0 �5论 

语 # 阳货6�孟子明确提出了人性善的思想 ∀ 他说 � 

/ 人性之善也 � 犹水之就下了 � 人无有不善 � 水无有不 

下0�5孟子 # 告子上6� ∀/ 人之有是四端也 �犹其有 

四体也0�5孟子 # 公孙丑上6� ∀人有伦理道德 � 是由 

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发展而来 ∀ 换言之 �亦即人们 

做好事的道德动力来自人类自身 �是人内在的一种 

心理需求 � 不须通过任何算计和思考 � 完全出自本能 

的反应 � 也非外力所强加 ∀就家庭伦理而言 � 父慈子 

孝 !兄良弟悌是自然情感的流露和表达 �孟子认为那 

些不知孝悌之义的人是良心放失或人心陷溺所致 � 

所谓/ 逸居不教 �则近于禽兽0 ∀ �5孟子 # 滕文公 

上6� 

荀子的全部学说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 ∀他 

认为人的本性是恶 �但可以通过道德礼仪的规范使 

人依善而行 ∀ 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 �如果任人顺性 

发展 � 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 �使社会陷入混乱 ∀ 

只有由圣人制定礼仪 �进行教化 �才能使人转而为 

善 � 使社会安定 ∀ 他说 �/ 夫子之让乎父 �弟之让乎 

兄 � 子之代乎父 � 弟之代乎兄 � 此二行者 �皆反于性而 

悖于情也 � 然而孝子之道 � 礼义之文理也 ∀故顺情性 

则不辞让矣 � 辞让则悖于情性矣 ∀ 0 �5荀子 # 性恶6� 

正因为圣人洞察到了人性是恶的 �为大家制定伦理 

规范 � 且强制所有的人遵守 �所以家庭 !社会成员的 

行为才合乎天理伦理规范 ∀ 与孔孟比较而言 �他更 

加强调父子 !夫妇 !兄弟之间伦理关系的双向对应 

性 � 不能仅仅强调某一方面 � 即所谓的/ 偏立而乱 � 俱 

立而治0�5荀子 # 君道6� ∀ 他强调学习 !积累和/ 注 

错习俗0 � 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 

影响 � 通过道德规范的约束使人们依道而行 ∀ 

由于人的形下性 !多样性 !复杂性 � 因此 � 人性是 

善还是恶就成为中外伦理思想史上思想家们争论不 

休的难题 ∀由此也决定了以人性作为本体建立儒家 

规范伦理的局限性 !不完善性 ∀ 汉代以后的思想家 

希望超越人性本体思想的局限性 �把自己的学说建 

立在一个绝对的 !不可超越的天道本体之上 ∀ 

� �天道本体 ∀ 董仲舒可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 

人性善恶论的片面性 �因而试图以/ 天人感应0论建 

立自己的学说 �以超越这一片面性 ∀他认为天人皆 

有阴阳 � 而阴阳消长的原因 �在于五行的 / 相生0 和 

/ 相胜0 � 五行生胜 � 才导致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成 

变化 �伦理规范的本原在于天 �/ 善善恶恶 �好荣憎 

辱 � 非人能自生 � 此天施之在人者也 � 0�5春秋繁露 # 

竹林6�/ 道之大原出于天 �天不变 �道亦不变 ∀ 0 �5举 

贤良对策6�以此作为理论基础 �他对家庭伦理规范 

作了全面系统的神学论证 ∀ 他认为 / 父为阳 �子为 

阴 � 夫为阳 � 妻为阴0�5春秋繁露 # 基义6� � / 父授之 � 

子受之 � 乃天之道也0�5春秋繁露 # 五行对6� ∀ 他还 

说天道和人道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�人 

道是天道的体现和反应 ∀ 

宋明理学家们强调事物背后都有其/ 所以然之 

故0和/ 所当然之则0 �天理就是万事万物的/ 所当然 

之则0和/ 所以然之故0 ∀ 如程颢说天理就是君臣父 

子的人伦道德 � / 父子君臣 � 天下之定理 � 无所逃于天 

地之间 � 0�5二程遗书6卷五�/ 人伦者 � 天理也 ∀ 0�5河 

南程氏外书6卷七�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 �他说 � 

/ 未有这事 � 先有这理 � 0�5朱子语类6卷九十五��/ 宇 

宙之间一理而已 ∀ 0�5朱文公文集6卷七十�在朱熹看 

来 � 天理是天下万事万物的/ 当然之则0和/ 所以然之 

故0 ∀ 

陆王心学以/ 心0作为道德存在的最高形式 !最 

高范畴 � 在内涵上/ 心0/ 理0�天理�无异 � 但在道德构 

建时 � 陆王将道德与主体的心 !性联系起来 �即心性 

一体 ∀陆九渊提出了 / 人皆有是心 �心皆有是理0 

�5陆九渊集6卷三十五�的命题 ∀王守仁认为心先验 

地具有仁义礼智之德 � 良知是人心之本体 � 所以心体 

至善 ∀他说 � / 至善者 � 心之本体也 ∀心之本体 � 那有 

不善 � 0�5传习 # 钱德洪序6�关于良知与天理的关 

系 � 王守仁是这样阐释的 � /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 

处 ∀故良知即天理 ∀ 0�5传习 中 # 答欧阳崇一6�王 

守仁所谓的天理无非就是封建道德纲常名教的抽 

象 � 就家庭伦理而言就是孝 !悌等道德原则和规范 ∀ 

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视角看 �在生产力水平 

较低的前提下 �儒家的家庭伦理规范是以血缘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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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轴建构 !展开的 �它的服务对象是宗法家庭结 

构 ∀在社会形态和人的形态演进上 �宗法家庭属于 

马克思所说的/ 人的依赖关系0 ≈������ 形态 ∀ 在这种 

形态中 � / 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0是人的主 

要关系 � /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 

的地点上发展着0 ≈������ ∀ 人要依附于自然界 !共同 

体及其代表者即天然首长 �人在财产上和人格上都 

是贫困的 � 人处于/ 精神的动物世界0中 ∀ 人的交往 ! 

需要 !力量 !品质 !观念 !知识等与当今社会人的发展 

水平而论都显得狭隘 !幼稚 !粗糙 !朴素 ∀ 在由这样 

的人所构成的家庭中 �人的关系当然是处于甚低的 

发展水平之上 !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之中 ∀ 儒家家庭 

伦理规范 !政治伦理是对这样低水平发展的家庭 !社 

会成员的规范 � 也是这样的家庭 !社会成员关系的反 

映 ∀儒家思想家也许已经模糊地领悟到了这一点 � 

但是却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�缺乏理论 

上的自觉 ∀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�自由 !独 

立 !平等的伦理理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 �现代伦理规 

范已经日益为人们所接受 � 以传统的人性本体 !天道 

本体而建构的儒家规范伦理的局限性也完全显露出 

来 � 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解构的现代历史命运 ∀ 

三 ! 儒家规范伦理的特性 

以现代伦理理念 !规范来看 � 传统儒家规范伦理 

具有如下特性 � 

� �特异性规范优先于普适性规范 ∀ 父子 !夫 

妇 !兄弟之间的伦理规范属于特异性的伦理规范 � 依 

据血缘亲情的本根至上性原则 �特殊性的血亲关系 

凌架于普遍性的人际关系之上是合情合理的事 �也 

就是说依/ 血亲情理0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可以压倒依 

/ 道德理性0应遵循的伦理规范 �允许人们在特殊性 

的血缘亲情伦常中拒斥那些普遍性的道德理性原 

则 � 奉行/ 内外有别0的多重性道德标准 ∀ 因此 � 儒家 

伦理规范与现代伦理规范存在着很大的冲突 ∀ 

� �寓现实性与超越性于一体 ∀ 以血缘感情为 

特征的家庭关系是现实的 !实实在在的 �在当时来说 

是合情合理的 ∀传统儒家把家庭伦理规范进一步延 

伸到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 �这充分体现了儒家对 

人们现实生活的伦理道义关怀 � 具有很强的实现性 ∀ 

儒家进一步把现实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关系抽象为独 

立于人的存在之外的天道 !天理 � 并把它上升到本体 

的高度 !规定为宇宙万物的伦理精神 � 这就使得儒家 

伦理规范具有绝对性 !永恒性 !超越性的意义 ∀ 儒家 

伦理规范寓现实性与超越性于一体的特性使它在调 

整人际关系 !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中起到了巨大 !持 

久的作用 � 显示出儒家伦理的生命力 ∀ 

� �逻辑起点�道义论�与运行机制�目的论�悖 

反 ∀在孔孟的著作中有许多的言论反映出他们是道 

义论者 ∀如 � /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� 造次必于是 �颠 

沛必于是0 �5论语 # 里仁6� �/ 大人者 �, ,惟义所 

在0�5孟子 # 离娄下6� ∀ 宋明理学似乎也是以道义 

论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∀他们将纲常名教上升到 

天道 !天理的高度 �由此推导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 ! 

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遵守这些伦理规范 ∀ 但是 �由 

于儒家过分地强调道德的作用 �过分地抬高了道德 

的地位 �反而导致了传统道德内在运行机制的道德 

功利主义倾向 � 使/ 德0与/ 得0之间具有内在的相通 

性 ∀某人为了得孝名 � 可以割自己的肉 � 活埋自己的 

子女 � 如5二十四孝6中/ 郭巨埋儿0 !/ 虞舜孝感动天0 

的故事 � 体现出道德换金钱 !/ 德0/ 得0相通的内在逻 

辑 ∀似乎可以这样说 �大多数人以获利为履行道德 

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约束机制 �利的奖赏与害的惩罚 

成为维系道德的真正的外在的手段和机制 ∀ 这种利 

害关系使儒家道德丧失其纯洁性 � 成为/ 聪明人的远 

虑0和算计 � 阳奉阴违 !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比比皆是 � 

也导致了人们的内在人格与外在人格 !人的主体性 

与/ 面具0或/ 角色0的对立与冲突 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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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⊂ℑ⋅ ℘ ∉⊆⊕ ∅  ∉⊆ ℜ⊕∈⊕√∉⊂⊕∈℘ ⊕ ℑ∈⊗⊃ ∅∉⊆⊕⊗ ℜ∧ ℜ⊕∈⊕√∉⊂⊕∈℘ ⊕� ℑ∈⊗  ∪⊕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⊂ℑ⋅ ⊆∏   ⊕ ∅ ⊂⊕ ℘  

 ∪⊕ ℜ⊕∈⊕√∉⊂⊕∈℘ ⊕ ℑ∈⊗ ℘ ℑ∈∈ � ⋅⊕ℑ⊄⊕∈⊕⊗⊃  � ′∏  ∉⊆⊕ ≤∉∈∅∏ ℘ ⊃ ℑ∈  ∪ ⊃ ∈⊄⊕  ⊃ ∈ ≥∉∈∩ ⁄∧∈ℑ  ∧ ℑ∈⊗ ↑⊃ ∈∩ ⁄∧∈ℑ  ∧ 

⊗ ⊕√⊃ ℑ  ⊕⊗∅  ∉⊆  ∪⊕ ∠∏  ∠∉ ⊕�ℑ∈⊗ ∉⊆⊕ ∉∅⊃  ∠ ⊃ ∈℘ ⊃ ∠ ⊂⊕ � × ∪⊕ ≤∉∈∅∏ ℘ ⊃ ℑ∈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⊂ℑ⋅ ⋅ℑ℘ ∉∈   ∏ ℘  ⊕⊗ ∉∈ 

 ∪⊕ ℜℑ ⊕ ∉∅ ∈∉⊆ℑ ⊂ ∪∏⊆ℑ∈ ∅⊕ ⊕ ⊂ ⊃ ∈∩ℑ∈⊗ ∠ ⊃  ⊃  ∏ℑ ⊂⊃ ⊗ ⊕ ℑ�∅∉⊂ ⊂∉⋅⊃ ∈∩  ℑ ⊃   ∪ℑ ∠⊕ ℘ ∏ ⊂ ⊃ ℑ  ⊃  ∧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⊂ℑ⋅  ∉∉⊄ 

∠  ⊃ ∉ ⊃  ∧ ∅∉∩⊕∈⊕  ℑ ⊂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⊂ℑ⋅ � ⋅⊃  ∪ ∪⊕ ⊕ ℑ ⊂ ⊃  ∧ ℑ∈⊗ ∪⊕ℑ∠∠ ⊃ ∉ ⊃ ⊆ ℘ ∉∈ ℑ ⊃ ∈⊕⊗�ℑ∈⊗ ∪ℑ  ⊂∉∩ ⊃ ℘ ℑ ⊂   ℑ  ⊃ ∈∩ 

∠∉ ⊃ ∈ �⊗ ⊕∉∈ ∉⊂∉∩ ⊃ ℘ ℑ ⊂  ∪⊕∉ ⊃ ⊕ � ⊗ ⊕√⊃ ℑ  ⊕⊗∅  ∉⊆  ∪⊕∠ ℑ℘ ⊃  ℘ ⊕� ⊕ ⊂⊕∉⊂∉∩ ⊃ ℘ ℑ ⊂ ∪⊕∉ ⊃ ⊕  � � × ∪⊕ ≤∉∈∅∏ ℘ ⊃ ℑ∈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 

⊂ℑ⋅ ⊃ ∅ℑ℘ ⊕⊗ ⋅⊃  ∪  ∪⊕ ⊗ ⊕   ⊃ ∈∧ ∉∅ ∏∈2℘ ∉∈   ∏ ℘  ⊃ ∉∈ ⊃ ∈ ⊆∉⊗ ⊕  ∈  ⊃⊆⊕ � 

↔ ⊕∧ ⋅∉ ⊗ � ℘ ∉∈∅∏ ℘ ⊃ ℑ∈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⊂ℑ⋅ �∅ℑ⊆⊃ ⊂∧ ⊆∉ ℑ ⊂ ⊃  ∧ ∉∅⊂ℑ⋅ �⊂ℑ⋅ � ℜ⊕∈⊕√∉⊂⊕∈℘ ⊕�∉∈ ∉⊂∉∩∧ 

≈编辑 � 颜关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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